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針

對王立軍數罪併罰一

審獲刑15年，中國刑

事問題研究專家、律

師謝通祥昨日在接受

本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對王立軍的量刑

較輕，其犯罪對社會影響極其

惡劣，根據相關法律，對其量

刑定為20年較為合適。不過，

他有「自首」情節和「重大立

功」表現，故此可以酌情依法

減輕處罰。

根據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昨

日對王立軍案作出的一審宣

判，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

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1

年。謝通祥指出，根據中國刑

法，數罪併罰是指量刑可以在

其中一項罪名的最高刑期以上

(按王立軍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

徒刑9年)，4項罪名刑期以下

(總計20年)，酌情決定執行的

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

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1年，

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35年的，最高不

能超過20年，總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

最高不能超過25年。由此看來，王立軍

四項罪名的總和刑期在35年之內，故此

可以在9年至20年之間被量刑，而最終量

刑為15年，屬輕判。

若重罰可判無期
他表示，從王立軍所獲4項罪的刑處來

看，其所犯受賄罪最嚴重。根據中國刑

法，受賄10萬元人民幣以上，就可以判

罰10年以上有期徒刑，若情節特別嚴重

的，可被判處死刑。不過，儘管王立軍

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折計達305萬元人民

幣，但成都市檢察院在指控時並未指明

其受賄罪情節「特別」嚴重，故王立軍

案基本排除死刑懲罰。但綜合來看，其4

項罪名成立，仍可以判為無期徒刑。

謝通祥認為，王立軍屬於公眾人物，

既是副省級官員、政法官員，又曾是全

國勞模、打黑英雄，他的犯罪對社會影

響極其惡劣，故此根據相關法律，對其

量刑定為20年較為合適。不過，根據檢

方此前稱，王立軍犯叛逃罪後自動投

案，並如實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

實，這屬於「自首」；之後又揭發他人

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關案件的查辦

發揮了重要作用，此舉有重大立功表

現。據此兩點，可依法酌情減輕處罰。

A4 責任編輯：何綺容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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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宜蘭75艘漁船昨日下午出發，前往釣魚

島，舉行「為生存護漁權」繞行釣魚島活動，抗

議日本非法「購島」。這是歷年來台灣民間發起的

海上最大保釣活動之一。台灣海巡署派遣10艘以

上艦艇隨行保護漁民。與此同時，目前大陸方面

有十艘漁政船在釣魚島海域巡航執法，近200艘漁

船在作業。兩岸以不同方式保釣護漁，各自發揮

長處，互相配合，維護兩岸利益，既有利於早日

恢復兩岸漁民在釣島海域的正常捕魚活動，又可

以共同捍衛中華民族領土主權，這必將形成良好

的合作態勢，粉碎日方非法竊佔釣魚島的圖謀。

釣魚島海域海產豐富，是台灣的傳統漁場，台

灣漁民早在一百年以前就在此捕魚為生。但自70

年代起，在日本粗暴干擾下，台灣漁民的正常漁

業大受影響。日本將釣魚島列嶼「國有化」，非

法侵佔釣魚島，剝奪漁民的漁權，激起台灣漁民

的憤怒，漁民為了求生存，自發到釣魚島附近海

域，宣示捍衛漁權，向日本表達不滿。大陸方面

也千帆並舉在此捕魚作業，宣示主權。兩岸民間

漁民聯手保釣，加強維護漁權力度，有助兩岸漁

民早日在釣魚島海域恢復漁業操作，保護合法利

益。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屬於台灣宜蘭縣，

台灣在釣魚島有 重大的漁業、資源利益，台灣

島內對保釣具有明顯共識，兩岸共同保釣的提議

也獲得島內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台灣《中國時報》

報道，最新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日本購島「國

有化」的動作有71%的反對聲浪，逾半民眾希望

馬英九的態度硬起來。支持兩岸合作保釣的比例

也升至54%。台灣海巡署強調「護漁權同等於護

主權，沒有讓步空間」；軍方也表示會與海巡署

密切聯繫，作好必要時的應變準備。台灣朝野、

社會主流意見保釣態度明確，有利於台灣爭取釣

魚島海域漁權。

日本當局及政客在美國的慫恿下，為謀取政治

利益竊佔釣魚島，令解決釣魚島問題更複雜艱

巨。對此，兩岸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默契配

合，有利於共同打贏保釣這場「持久戰」。台灣

具有保釣的悠久傳統和堅實的民意基礎，大陸方

面則可運用外交、經濟、軍事的綜合強大力量。

在民族大義面前，兩岸同胞只要齊心合力，互相

呼應支持，就一定能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共同維護民族的整體和根本利益。

(相關新聞刊A2、A3版)

最低工資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

下月底將向特首提交調整建議，以便明年實施新

水平，但勞資雙方就明年如何調整最新水平，分

歧仍大。在歐美和日本推出貨幣寬鬆政策後，大

量熱錢流入，勢必推高通脹，調整最低工資是否

只以通脹掛 作為主要考慮，而不顧及中小企承

受力，值得政府和勞資雙方研究。在顧及中小企

承受力的情況下，只要勞資雙方互諒互讓，仍然

可望收窄分歧，達成共識。

是否只緊隨通脹調整最低工資水平，成為勞

資分歧的焦點。應該看到，實施最低工資後，

僱主會將部分成本轉嫁予消費者，直接影響通

脹。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宣布債券直購計劃，

美國聯儲局推出無期限QE3，日本央行最近亦再

度追加貨幣寬鬆措施，日後可能有大量熱錢湧

入香港，香港的通脹可能攀升。如只把最低工

資和通脹掛 ，營商成本勢必上升，對中小企

的影響尤大。

最低工資實施一年多以來，的確有助勞工階

層改善生活，但中小企的成本壓力也隨之增

加。中小企小本經營，面對的風險相對為大。

最低工資實施後，不少中小企已出現休息日工

資和飯鐘錢紛爭，還涉及勞保、長期服務金、

強積金以至年終花紅等福利的計算。香港未來

面對的經濟環境仍不穩定，歐債危機未除，美

國經濟復甦緩慢，不少依靠歐美市場進出口的

企業，前景更嚴峻。香港的經濟情況和營商環

境應是調整最低工資的重要依據，若經濟下

滑，勞資雙方都難以承擔風險。

去年最低工資制度得以落實，關鍵在於勞資

雙方遵循互諒互讓原則。只要雙方多從大局設

想，考慮自身利益之餘，也能體察對方困難，

在互諒互讓的條件下謀求雙贏，勞資雙方利益

自能平衡，最低工資新水平仍然有望如期達

成。

不過，最低工資不能代替政府的扶貧責任，

最低工資也不能作為對抗通脹的工具。扶貧仍

為政府的重要責任，政府仍應推出更多扶助基

層的措施，包括適時調整交通津貼、失業扶助

等補助金，同時亦要注意中小企的營商困難，

推出融資或稅務寬減等優惠。只有全力推動經

濟，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更多的工作職位，

才是保障勞資雙方利益的根本之道。

(相關新聞刊A5版)

台灣加強護漁 兩岸配合保釣 調整最低工資需顧及中小企承受力

王立軍四罪併罰 判囚15年
受賄罪判9年 叛逃罪判2年 當庭表示不上訴

昨日上午，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大門前警方一早拉起警戒
線，派遣足夠警力在法院周邊巡邏，工作人員更在法院

周圍巷子設置路障，不准途人和車輛走近法院附近範圍。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王立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

長，明知他人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徇私枉法，故意包庇使
其不受追訴，其行為已構成徇私枉法罪，且情節特別嚴重；
王立軍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
位，叛逃外國駐華使領館，其行為已構成叛逃罪，且情節嚴
重；王立軍濫用職權，非法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
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其行為已構
成濫用職權罪；王立軍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
賄罪，其收受賄賂後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惡劣。

破案有功 從輕處理
王立軍後來要求重慶市公安局有關人員對薄谷開來涉嫌故

意殺人案重建檔案、調查補證、保留物證，向國家有關部門
反映薄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的問題，並提供有關證據材料，
積極協助複查，對公安機關偵破該案起了重要作用，對其所
犯徇私枉法罪可酌情從輕處罰。王立軍作為掌握國家秘密的
國家工作人員叛逃境外，依法應從重處罰；王立軍犯叛逃罪
後自動投案，並如實供述其叛逃的主要犯罪事實，屬自首，
可依法減輕處罰。王立軍揭發他人重大違法犯罪線索，為有
關案件的查辦發揮了重要作用，有重大立功表現，可依法減
輕處罰。
據此，根據王立軍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對於社會的

危害程度及王立軍當庭認罪、悔罪的表現，法院遂依法對王
立軍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宣判：以
徇私枉法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以叛逃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
剝奪政治權利1年；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以受賄
罪判處有期徒刑9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剝
奪政治權利1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

何謂數罪併罰

■審判長宣佈判決。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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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對於四罪併罰來說，15年

有期徒刑屬非常低的刑期。「這證明了

兩點，第一，法院認定王立軍揭發他人

犯罪線索，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第二，

王立軍在叛逃美領館後並未透露出與國

家機密有關的內容，因而法院才最終作

出較輕的量刑決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

德說。

洪道德認為，由於官方並聲明王有自首或退

繳贓款的行為，因而法院大幅度減輕受賄罪量

刑，應是出於其有「揭發他人違法犯罪線索」

的立功表現。「很可能是王立軍同時揭發了其

他更高級別官員受賄或涉嫌其他經濟犯罪的行

為。」

十八大後將「拆局」
而本月19日官方發佈的王立軍案詳情則首次

披露了薄熙來涉嫌違法的內容，但在王立軍

「檢舉立功」一節，並未提到薄涉嫌受賄。洪

道德認為，很可能是由於相關問題的細節還沒

有落實清楚，出於保密原則而未予以透露。

而在薄谷開來案與王立軍案基本完結之後，

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判決已成為目前唯一的懸

念。「預計在十八大後，薄案將進入法律程

序。」一位不願具名的黨內專家說。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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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罪併罰，是指人民法院對一人所犯的數
罪，分別定罪量刑後，依照法定的原則和方
法，決定應當執行的刑罰的制度。中國數罪併
罰採用的原則有吸收、合併、限制加重3個原
則。數罪併罰，在沒有其他特殊的從重、從輕
情節的情況下，可以採用取中間數的方法決定
執行的刑期。公式為：應執行刑期＝最高刑期

＋(總和刑期－最高刑期)÷2)，在10至24年間決定，
決定出的執行刑期是17年；在10至20年間決定，決
定出的執行刑期是15年。■資料來源：《法制日報》

王妹：「無法但必須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 成都報道）王立軍4罪

併罰、判刑15年，他的妹妹王鳳英昨天表示「很絕
望」，認為這結果「無法接受但必須接受」。
記者一直守候在法院外面。據隨後法院方舉行的

宣判情況通報會獲悉，此次宣判於8時30分開始，於
9時3分結束。各界群眾，包括被告人的3名親屬參加
旁聽。
王立軍的妹妹王鳳英得知判決後表示，「我感覺

很絕望，這是一個無法接受但必須接受的現實。」
王鳳英未獲准進入法庭旁聽宣判。王鳳英還說，王
立軍辯護律師王蘊采認為，判決比她想像中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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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況璃 成都報道）昨日，重

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涉嫌徇私枉

法、叛逃、濫用職權和受賄的案件，在四川省成都

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被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1

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

王立軍四罪及刑期
■徇私枉法罪：有期徒刑7年

明知他人有故意殺人重大嫌疑，故意包庇使

其不受追訴，情節特別嚴重。

■叛逃罪：有期徒刑2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外國駐華

使領館，情節嚴重。

■濫用職權罪：有期徒刑2年

非法對多人使用技術偵察措施，嚴重侵犯了

公民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

■受賄罪：有期徒刑9年

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

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剝奪

政治權利1年。

資料來源：新華社

王立軍案始末
2月2日 王立軍被調離公安工作。

2月6日 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2月8日 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微博聲明：

王立軍正接受休假式治療；

3月2日 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發言人趙

啟正證實，王立軍正在接受有關部

門調查；

3月9日 薄熙來首度回應王立軍事件；

3月14日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重慶市委必須

進行反思；

3月15日 王立軍被免去重慶市副市長職務；

9月17、18日 王立軍案在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審

理；

9月24日 王立軍被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

權利1年；

■資料來源：綜合通訊社及內地網站

■昨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拉起警戒線。

法新社

■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和受賄的案件，昨日在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被判刑

15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王立軍當庭表示不上訴。 美聯社


